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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委員會第4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6月6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 

地點：市政大樓3樓西北區民眾及記者接待室 

主席：林主任委員欽榮                   記錄：李奕芸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 報告事項 

前次臺北市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委員會第 3次委員會

議結論執行情形：洽悉。 
 

貳、 研議事項 

案由：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案安置規劃擬

納「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都市計畫案」一案 

說明： 

一、 區段徵收地上物拆遷安置攸關居民、所有權人及

相關權利人權益甚鉅，最受居民、民意代表等關

切，亦是辦理社子島開發關鍵影響因素之一。 

二、 本府為了解社子島當地現況、解決居民生活基本

需求，並蒐集民意，於104年6月15日成立社子島

專案工作站開始在地駐點服務，同年7月至9月辦

理開發前調查作業，駐點服務及意見分析皆已納

入研擬社子島拆遷安置規劃之參考。 

三、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之1規定，區段徵收計畫

書應記載安置計畫，在綜合考量前揭社子島地區

屋地權屬狀況與民眾居住需求，本府就安置擬規

劃如附件。又安置規劃雖屬區段徵收計畫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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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然為使其能有更充分的討論及趨於完善，初

步研擬將上開安置規劃納入都市計畫書，提前於

都市計畫階段即併同公開展覽、進一步蒐集民意

並納入討論，以供後續擬訂安置計畫參考。 

結論：本案安置規劃，委員普遍給予肯定，各位委員於會

議中所提供之寶貴意見，將作為市府各單位精進

安置規劃內容及納入後續編製都市計畫之參考。 
 

委員發言摘要 

委員 1 

本案安置規劃之研議，是為就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

等後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事項預作相關必要的

準備，亦有助於都市計畫程序適切回應社子島居民關心的

安置議題，故就教各委員提供意見，作為調整及研擬後續

安置計畫之參考。 

委員 2 

1. 拆遷安置之簡報建議能更簡化，讓一般大眾理解；另

不建議納入六都的比較，如以高雄市有國宅可釋出為

例，臺北市現有安置條件或籌碼未必優渥。 

2. 建議工廠安置處理應給予等值等同看待。 

3. 市府相關協助的執行策略，如銀行優惠貸款利率等具

不確定性，建議現階段不宜論述；長期而言，不論協

力造屋或銀行服務團隊，建議思考成立開發公司啟動

辦理。 

3.實務上三合院內居住多戶的問題，建議思考採電錶認

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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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住事實的認定與拆遷公告時點有關，建議本案都市

計畫等主項要加速進展，細項可再討論，整個計畫的

進行要把握大方向。 

5.社子島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將公共設施空間加大，牽動

區段徵收的合理性，宜透過都市計畫委員會與區段徵

收審議小組聯席儘早定案。 

委員 3 

1. 肯定區段徵收拆補安置的基本架構。 

2. 因應後續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區段徵收評估報告及區段徵收安置計畫要更加細緻，

應注意避免在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審議時，

才去爭執都市計畫之使用，因此都市發展局與地政局

在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作業要注意行政一體、橫向整

合，另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在都市計畫階段應先

行研議。 

3. 承購專案住宅與承租公共住宅，對當事人而言，利益

密度不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4 條之 1及區段徵收實

施辦法第 17條安置規定限縮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及合法建物，本案有屋無地者之承購資格，是否限合

法建物，又本案安置規劃並無收入之限制，是否違反

法令。 

4. 個人同意區段徵收之目的，容有多重性的目標，但發

動的法令依據，建議應確認清楚。 

委員 4 

1. 肯定安置規劃內容，但對於他項權利如何處理，請補

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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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子島規劃採分期拆遷開發，但區段徵收究係採一次

或分次辦理，請說明。 

3. 羊毛出在羊身上，地主是否了解安置納入開發成本，

未來開發後地價能否平衡等問題，非法定必要的安

置，恐將增加地主額外成本，影響地主權益的保障。 

4. 本案開發計畫採區段徵收之目的何在，究係防洪或解

決

居住問題，建議要談清楚，以利後續徵收公益性之審議。 

委員 5 

1. 社子島開發是累積半世紀的課題，現在要重新思考，

確有困難，個人傾向支持咱ㄟ社子島開發方向，讓社

區原有紋理聚落得以保留期待，希望有更動態的開發

方式。 

2. 建議在開發案中應提早談安置議題，若大方向已決

定，學者專家委員意見方進來所能建議恐怕有限。 

3. 針對有屋者能爭取承租或承購資格，是進步的，值得

肯定的。市府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劃出那一條線，怎麼

釐清居住事實，是以現住人口或戶籍人口? 

4. 公私協力造屋的機制是值得肯定的，但要如何思考

4,500戶專案住宅數量，又如何防止轉賣及避免豪宅

化，宜居城市的想像可進一步討論，其中牽涉土地發

展、房屋價格及分配正義等問題。 

5. 專案住宅的坪數是否固定，又同一人有二棟房子者，

是否可承購二戶專案住宅。 

委員 6 

1. 目前提出的計畫人口從 11,000人變成 32,000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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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現有社子大橋及延平北路二條主要聯外道路，對於

交通的衝擊評估如何，是否考量導入輕軌等運輸。 

2. 簡報內容社子島地區有 2,476門牌，惟家戶調查

2,302門牌，相差 174戶，請說明。 

3. 高保護範圍淡水河側的堤防退縮 30米，採緩坡處理，

基隆河側是否亦同。 

委員 7 

1. 公私協力造屋，未來政府介入的角色要到何種程度，

建議再思量名詞調整，例如鼓勵參與共同造屋等。 

2. 建議可進一步思考法制外的彈性補償或優惠，但對整

體財務計畫的影響，後續宜一併探討。 

委員 8 

公私協力造屋的概念不是很明確，是否已有相關規定

及辦法。 

委員 9 

市府有決心要解決社子島地區長期以來的問題，因此

透過都市發展局、地政局及工務局等單位跨局處不斷討

論及修正，不致有脫鉤的問題，也希望委員持續給予協

助。 

委員 10 

1.公私協力造屋是目前的規劃，針對分回土地不足最小

建築基地面積者，採自願性辦理，非強迫性。 

2.市府過去一年半，就社子島開發案所涉都市計畫、區

段徵收、環評及防洪計畫等，採跨局處方式一起工

作，並設立專案辦公室協調推動，橫向聯繫良好，希

望委員繼續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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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發言及列席機關回應委員提問摘要 

陳前議員碧峰 

    過去針對本市違章建築拆遷補償認定年期之討論修

正，市議會議員意見不一，但社子島從 59年至今限建多

年，為了能照顧到更多社子島拆遷戶，期望爭取安置資格

建物年期從現行規定之 77年月 8 月 1日以前能延至 93

年，或至少放寬至 83年；要因應防洪需求，也期待社子

島之開發、填土能有妥善的規劃。 

都市發展局 

1. 高保護範圍堤防退縮部分均採緩坡處理，淡水河側為

1:8~1:10、基隆河側 1:12~1:20，依腹地大小不同。 

2. 安置規劃採分期分區、安置需求包含戶數、區位等，

經市府團隊共同討論納入。 

社子島專案辦公室 

1.依本市歷來辦理區段徵收的經驗，目前專案住宅規劃

採單一坪數。 

2.合法建物或 77 年 8月 1 日前已存在之建物，每一門牌

建物以配售一戶為原則，而同一門牌設籍多戶時，符

合條件者得申請增配；至於同一人擁有多門牌建物

者，只得配售 1 戶，其餘建物發給安置費用。 

土地開發總隊 

1.有屋無地者承購專案住宅之資格，限於合法建物及 77

年 8月 1 日以前之違建，另土地徵收條例第 34條之 1

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17條之規定屬於應予安置的基

本底線，其餘安置規劃可由地方政府斟酌相關條件及



7 
 

資源擬訂，並無違法令之問題。 

2.安置用土地為回收開發費用的土地，不影響土地所有

權人分回比例。 

3.秉持依法行政原則，依本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

治條例辦理，而相關事實認定亦將於地上物查估時一

併處理。未來俟都市計畫審定後，即可辦理公告拆

遷，並以拆遷公告前二個月內有居住事實者為認定標

準。 

4.家戶訪談 2,302門牌與社子島地區有 2,476門牌，相

差的 174戶係現況為空屋、無人居住或年久失修者。 

5.他項權利部分以清償為原則；三七五租約會一併處

理。 

6.本案分期分區拆遷，為避免地價基準不一致，係採一

次公告區段徵收，分期施工。 

參、 散會(上午 11 時 50分) 

 

 


